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930 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收悉。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

“保荐机构”）会同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逐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并报送了相关反馈意见的回复文件。现就反馈意见回复文件中的相

关问题，保荐机构与公司及时组织有关材料，补充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

告》的相同。 



补充反馈意见问题：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并披露此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补充流

动资金，是否会增厚前次募投项目（包括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项目）

的实际效益，是否会影响相关业绩承诺的有效性。请保荐机构补充核查申请人

此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是否会增厚前次募投项目（包括 2015 年重

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项目）的实际效益，是否会影响相关业绩承诺的有效性，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增厚前次募投项目的实际效益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前次募集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并在会计处

理上将按项目对前次募投项目进行单独核算，独立归集收入成本，独立核算项目

效益。若前次募投项目需要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根据资金规

模、资金使用时间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成本，作为前述项目所实现效

益的抵减项。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增厚前次募投项目的实际

效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业绩

承诺的有效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将用于支持主营业务发展，若前

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对象华信天线、佳利电子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将采用借

款形式向其提供资金，并根据资金规模、资金使用时间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

取利息，作为前次重组承诺效益的抵减项。因此，本次募集资金不会影响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业绩承诺的有效性。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对前次募投项目效益和相关业绩承

诺的影响已在发行人《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涉及补充披露事项

的公告》中予以披露，并与本反馈意见回复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刊登。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情况 

宏信证券查阅了发行人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文件、前次募投项目相关法律

文件，重点核查了发行人 2015 年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华信

天线 100%股权、佳利电子 100%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时与交

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并核查了前次募投项

目资金支出与使用的相关财务凭证等资料。 

经核查，宏信证券认为：（1）发行人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前次募集资金

进行集中管理，并在会计处理上将按项目对前次募投项目进行单独核算，独立归

集收入成本，独立核算项目效益。若前次募投项目需要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

流动资金，发行人根据资金规模、资金使用时间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

成本，作为前述项目所实现效益的抵减项，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增厚前次募投项目的实际效益；（2）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补充流

动资金部分将用于支持主营业务发展，若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对象华信天线、

佳利电子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将采用借款形式向其提供资金，并根据资金

规模、资金使用时间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利息，作为前次重组承诺效益的

抵减项，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不会影响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业绩承诺的有效性。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颜承侪            张荣石 

 

 

项目协办人： 

                朱先军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0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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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0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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